附件

浙江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绿色金融

评价实施细则
为全面客观反映浙江省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发展情况，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高质量发展和绿色低碳发展的金融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的通知》（银发〔2021〕142号）和浙江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总则

（一）本实施细则所指绿色金融业务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的各项符合绿色金融标准及相关规定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绿色贷款、绿色证券、绿色股权投资、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绿色理财等。
（二）绿色金融评价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开展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激励约束的制度安排。
（三）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负责全省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工作的组织实施，各市中心支行负责本辖区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初评相关工作。

（四）当前纳入评价范围的绿色金融业务包括境内绿色贷款和境内绿色债券。后续对纳入评价范围的绿色金融业务的调整将另行通知。

（五）绿色金融评价工作自2022年第一季度开始适用本实施细则。评价工作每季度开展一次。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评价结束后，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须向杭州中心支行报送半年及全年评价分析情况，评价分析情况包含以下内容：

1.概述：辖区内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定性初评总体情况。

2.分析：结合辖内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执行国家及地方绿色金融政策情况、绿色金融制度制定情况、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发展情况三方面的初评得分，分析绿色金融开展情况及失分原因。

3.措施：推进辖内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定性评价得分的措施。

二、评价指标及方法

（六）绿色金融评价指标包括定量和定性两类，其中，定量指标权重80%，定性指标权重20%。评价指标及其权重将根据绿色金融发展需要适时调整。
（七）绿色金融定量评价指标包括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占比、绿色金融业务总额份额占比、绿色金融业务总额同比增速、绿色金融业务风险总额占比等4项（定量指标体系、说明和评分方法见附1）。

（八）绿色金融评价定量评价中的境内绿色贷款余额等采用各级人民银行调查统计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境内绿色债券持有量采用登记托管机构（包括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登记数据，纳入境内绿色债券持有量统计的产品包含绿色金融债、绿色企业债、绿色公司债、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绿色资产证券化、经绿色债券评估认证机构认证为绿色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产品。
（九）绿色金融评价定性指标涵盖执行国家及地方绿色金融政策情况、机构绿色金融制度制定及实施情况、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发展情况等3个方面（定性指标体系见附2）。

三、评价程序

（十）绿色金融评价分金融机构自评和人民银行评价两个阶段。

（十一）金融机构定性自评：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于每季度后10日内通过人民银行网间互联平台（9.96.47.2）在长三角绿色金融信息管理系统中发起定性评价，针对各项定性指标落实情况进行自评，并上传佐证资料；于每年4月10日前提交上年度自评价报告。

（十二）人民银行定性评价：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结合各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定性自评表对辖内机构进行初评，于季后15日前将初评结果提交至杭州中心支行进行终评。
（十三）人民银行定量评价：各级人民银行调查统计部门于每季度后25日前将辖内各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定量指标数据提交至杭州中心支行进行评价。
（十四）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每季汇总全省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定量指标数据和定性指标终评得分数据，依据相关评分方法综合确定每季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最终得分。

四、评价结果和运用

（十五）各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结果纳入央行金融机构评级。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将适时拓展绿色金融评价结果的应用场景。鼓励各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主动披露绿色金融评价结果。

（十六）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应负责对辖内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报送的评估材料进行真实性核查，未如实填报评估信息的，一经发现，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要求限期整改。

五、附则

（十七）本实施细则由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负责解释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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